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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直播发展潜藏通过粉丝打赏实施诈骗犯罪的刑事风险，认定网络直播打赏诈骗的关键在于主播欺骗

行为与粉丝打赏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认定一元论下条件说的反面判断逻辑易使处罚范围扩大，原

因说、合法则的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正面判断标准局限于事实判断。网络直播打赏诈骗的因果关

系具有复杂化特点，在风险社会下应秉持因果认定二元论，在归因阶段采取条件说考量原因行为，在归

责阶段采取客观归责理论对各原因行为进行规范评价，通过因果关系认定划分罪与非罪界限，实现犯罪

打击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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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ive streaming hides the criminal risk of fraud through fan rewards. 
The key to determining the fraud of online live rewards lies i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st’s deceptive behavior and fan rewards. Under the monism of causal determination, the nega-
tive judgment logic of the conditional theory tend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while the 
positive judgment criteria of the causal theory, the conditional theory of legality and the equ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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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 causal theory are limited to factual judgmen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online live reward 
fraud is complicated. Under the risk society, we should uphold the dualism of causal identification, 
adopt the conditional theory in the attribution stage to consider the cause behavior, adopt the ob-
jective responsibility theory in the attribution stage to standardize the evaluation of the cause 
behavior, divid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crime and non crime through causal identification, and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crime strike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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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网民数量早已突破十亿大关，网络直播注册用户数量已达到 10.67 亿 1，随着网络衍生的新型犯

罪对社会治理的冲击加剧，网络直播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也潜藏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网络直播打赏

诈骗犯罪现象出现[1]，其刑事认定问题尚待研究，即如何认定直播欺骗行为与打赏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该问题的具体阐明可通过下列案例展开： 
案例一(婚恋交友直播案 2)：肖某及其团伙虚构事实，以婚恋、交友名义在多个社交平台从事粉丝引

流工作，在直播中诱使粉丝打赏，最终以诈骗罪论处。 
案例二(虚假慈善直播案 3)：杨某虚构参与公益慈善的事实，在直播过程中号召粉丝向贫困山区打赏

捐款，实际将粉丝打赏据为己有，最终以诈骗罪论处。 
案例三：(乔碧萝虚假直播案[2])：乔某虚构自身形象条件，在社交平台发布精修网图，以颜值主播

为嘘头吸引粉丝，实际外形条件较差，直播中获得大量打赏，最终账号被封禁，但并未追究刑事责任。 
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

→行为人取得财产[3]，可按逻辑结构分为三个因果链条[4]。上述案例行为人均实施欺骗行为导致粉丝产

生认识错误，且通过打赏取得财产，不同在于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这一环节，因此网络直播诈

骗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应围绕被害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展开。 

2. 网络直播诈骗因果关系学说 

因果关系指行为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5]，在网络直播诈骗相关案件中对判断罪与非罪界

限具有重要意义，有关因果关系判断存在诸多学说，应回归网络直播诈骗案件本身选择应然判断标准。 

2.1. 反面判断：条件说 

如上文所述，案例一中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与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之间因果关系具有必然性，即

婚恋交友的欺骗行为蕴含受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的风险，可以评价为必然因果关系[6]。而案例二

中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与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之间因果关系具有偶然性，相比之下案例三中偶然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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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很难判断粉丝是否因乔碧萝的欺骗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打赏。传统必然因果关系

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仅作事实判断，缺乏规范判断的标准，难以认定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的因果关系，

进而无法为刑法介入提供明确性标准，有违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应对网络直播诈骗刑事风险，平衡直播

行业发展与犯罪打击需要解决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即网络直播中“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和“被害人基

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之间的因果认定。 
谈及刑法范畴因果关系的认定，条件说是不可回避的理论，甚至被称为因果关系的“原”理论[7]。

其认为若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这样的条件关系，则可以认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

系，秉持对因果关系的反面判断。在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采取条件说，那么逻辑上若没有主播的行为，

就不存在粉丝的打赏，二者间因果关系可以确定，更进一步讲，若没有直播平台的帮助，就不会有粉丝

的成功打赏，可见条件说对引起结果的行为采取等价理念，无法区分真正原因，如此一来将处罚范围不

当扩大，使因果关系的认定不断回溯，为克服这一弊端，条件说学者提出回溯禁止的概念以限制条件说

的处罚范围，认为一个人从事与其社会角色相当的行为，则无需对结果负责[8]。但即使采取回溯禁止理

论，在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能够认定打赏行为与主播欺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仍无法回答“陷入认

识错误”和“基于认识错误而转移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判断的问题，实际上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仅

是事实判断。 

2.2. 正面判断 

与条件说采取排除法的反面逻辑不同，原因说、合法则的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和重要说秉持正

面判断方法，在导致结果的原因行为中通过不同标准进行判断，以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2.2.1. 选择式判断：原因说 
原因说主张从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中挑选应当作为原因的条件，以认定该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9]。相比条件说能够限定处罚范围，但问题在于，某一结果的原因往往是众多的，以网络直播诈骗为

例，粉丝打赏即可能出于主播欺骗行为所导致的认识错误，也可能早已识破主播行为，出于戏谑或者怜

悯处分财产，此时是否将主播欺骗行为认定为原因？按照行为顺序、异常性还是结果发生方向为标准判

断？是原因说并不明确的问题。判断标准的不明确势必使原因说陷入恣意状态，因此在大陆法系刑法理

论中已没有地位。原因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种选择式判断，但难以解决选择标准的问题。 

2.2.2. 科学式判断：合法则的条件说 
合法则条件说提倡依据某个符合法则的关系审查所涉及的行为是否的确在具体结果中发生了作用

[10]，这里法则指科学法则，即以知识为判断标准，该说在认定被害人特殊体质情形下具有优势，但适用

具有局限性，以网络直播诈骗为例，即使是最高科学法则，也无法精准判断粉丝的主观思维，粉丝打赏

是否是基于主播欺骗行为导致的认识错误，科学法则无法提供精准的标准。科学法则的基础在于客观实

在判断，而“陷入认识错误”与“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之间因果关系涉及被害人主观方面的判断，

是科学知识无法解决的问题。合法则的条件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种科学式判断，因而科学无法解决

的主观认定问题其同样无法解决。 

2.2.3. 经验式判断：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能够克服条件说不区分原因力而导致因果认定过于宽泛的缺陷，提倡通过经验上的

因果通常性限定因果卦象你。认为当某一行为引起结果被认为是“相当”时，就应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相当”是指该行为产生该结果在经验上是通常的、常见的，而非异常的、罕见的[11]。而相当性的判断

存在主观说行为人特别认识、折中说一般人与行为人认识和客观说客观事实三种标准[12]，其中主观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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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说将因果关系的客观判断寄托于主观认定，自相矛盾。而按照客观说，上文案件中均能认可“陷入

认识错误”与“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实际案例三中对并未认定主播欺骗行为与

打赏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种经验式判断，在网络直播诈骗等新型犯

罪因果认定问题上，以往的经验难以顺应社会的发展，因经验而稳妥的同时也因经验而具有滞后性。 

2.3. 本文立场：区分归因与归责 

回到网络直播诈骗犯罪因果关系的问题，如上文所属，认定关键在于“陷入认识错误”和“基于认

识错误转移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案例三的不同在于主播事实欺骗行为使粉丝陷入“误认为主播为颜

值主播”的认识错误和粉丝打赏行为之间介入了粉丝的自主选择行为，即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主播始终未

露面，此时粉丝打赏结果由前述主播欺骗行为与粉丝非基于欺骗的打赏选择共同导致，此时因果关系的

认定直接涉及罪与非罪界限，若肯定欺骗行为与打赏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因果链成立，同样应以诈骗罪

论处，而现实并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其因果关系认定存在探讨空间。诚然，较传统诈骗犯罪行为而

言，诱导打赏式诈骗犯罪具有受众范围广、实施成本低、不受时间限制的特点，社会危害性更强，是风

险社会背景下刑事司法需要解决的问题[13]。但刑法具有谦抑性，换句话说，即使主播实施欺骗行为，但

若粉丝打赏并非基于其欺骗行为，而是粉丝自主选择的结果，此时因果关系的认定需讨论“作为被害人

的粉丝选择打赏”这一介入因素，进而划清网络直播诈骗罪与非罪界限，在打击网络新型犯罪风险的同

时避免刑法过度介入，平衡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机能。 
在网络直播诈骗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案例三所代表的打赏结果并非纯粹基于欺骗行为的因果关

系认定问题。案例一与案例二欺骗行为足以使受害人陷入认识错误并基于此打赏，但案例三欺骗行为虽

同样使受害人陷入认识错误，但打赏行为夹杂粉丝的自主选择，如何评价这一介入因素是处罚范围难以

线索的条件说、选择标准不明的原因说、限于科学范畴的合法则的条件说以及无法解决经验性以外的相

当因果关系说均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引入客观归责理论以对打赏行为进行规范评价，即在因果关系之

判断上，将归因与归责相区分，在归因阶段判断因果关系，在归责阶段进行客观归责[14]。如此一来，对

网络直播诈骗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即介入粉丝自主选择这一因素的处理，可在归责阶段寻求解决路径。 

3. 网络直播诈骗归因与归责的展开 

网络直播诈骗案件较传统诈骗犯罪更为复杂，其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仅依靠事实归因难以实现，需在

规范层面进行客观归责，通过归因与归责之区分探明相关案件入罪界限，在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消

解潜在犯罪风险。 

3.1. 理论基础：事实基础复杂 

归因是一个事实问题，通过因果关系来解决；归责是一个评价问题，通过客观归责理论解决[15]。在

网络直播诈骗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上区分归因与归责的基础在于：其一，因果关系日益复杂，以往的诈

骗罪具有较为清晰的构成要件与因果链条，但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通过网络直播打赏实施的诈骗犯罪

使“陷入认识错误”和“基于错误认识转移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更为复杂，此时规范层面的判断

不可或缺。其二，风险社会下法益保护需要，网络直播的发展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此时单纯因果关系

的判断难以在规范层面使刑法发挥行为规范与意思决定规范效能，且网络主播为吸引粉丝往往采取夸大

宣传手段，将一切不实行为均认定为网络直播诈骗显然矫枉过正。对网络直播诈骗行为的因果关系认定

区分归因与归责是现实所需，且具有理论正当性。 

3.2. 归因：事实因果关系 

归因与归责的区分使因果关系的判断从事实判断转向规范判断，此时归因阶段事实判断仍可采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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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说，其作用在于为归责判断筛选对象，网络直播诈骗具有复杂性，归因范围扩大化有助于防范事实层

面潜在刑事风险。 

3.2.1. 条件说之归因 
条件说在因果关系认定上受到的最大质疑在于其抹杀了不同因素在原因力上的本提醒差异[16]，但这

一批判的基础在于将条件说作为因果关系判断的学说，如果仅在归因阶段适用条件说，则抹杀不同因素

原因力反而是条件说的优势。以上文案例三为例，打赏行为除可以视为主播欺骗行为的结果，还可以视

为粉丝自主选择的结果，此时二者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中是均应考虑的行为，而何者原因力更大则属于规

范层面需判断的问题，在归因层面采用条件说非但不会抹杀原因行为的区别，反而为归责层面的判断奠

定更为全面的对象基础。网络直播诈骗行为与网络直播过程中的虚假宣传在某种层面上仅是一线之隔，

此时将打赏结果归属于主播欺骗抑或粉丝自愿，直接影响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定，在归因阶段能够最大

限度考虑各个行为要素，在网络直播诈骗的因果关系认定中尤为重要。 

3.2.2. 实行行为之限缩 
条件说注重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虽被诟病为存在因果不当溯及的可能，但实

际上其实行行为的概念足以对因果回溯进行限缩。一方面，刑法上的实行行为有别于预备行为，预备行

为更有别于日常生活行为，因此归因层面条件说的适用可通过实行行为的概念将日常生活行为与预备行

为排除在外，修正条件说学者将符合社会角色的行为排除在因果关系认定之外的观点，即是基于此逻辑

而提出。另一方面，实行行为的概念能够与之后介入行为相区分，依照条件说判断逻辑，在网络直播诈

骗中，若没有主播的欺骗行为，则没有粉丝的打赏行为，二者处于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但前者属于实

行行为，具有实施诈骗的可能性，后者非实行行为，因此能够将实行行为与后续介入因素相区分，为归

责层面规范判断奠基。 

3.3. 归责：规范价值评价 

在网络直播诈骗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上，归因阶段解决的问题在于原因行为的收集，引用条件

说目的在于最大限度考察原因行为，以防范新型犯罪风险，而归责阶段需要从规范层面再次加以限缩，

避免刑法不当介入。根据客观归责理论，实现归责需满足制造法不容许的风险、风险现实化为危害结果、

在构成要件保护范围内三个条件[17]。 

3.3.1. 是否创设不被允许的风险 
在诈骗罪的整体构造中，欺骗行为是诈骗罪成立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在逻辑上应先于其他要素受到

审查，而问题在于主播虚构事实的行为是否属于法不允许的风险？“法”的范畴需要界定，按照违法一

元论的观点，违法性判断在整个法领域应当统一，而违法相对论则提倡违法性判断的多元化，在社会价

值日趋丰富的今天，不同发领域立法的旨趣存在差异且评判对象具有多面性，违法相对论的观点更为契

合。此处的“法”仅指刑法，因而法不允许的风险的判断可结合刑法具体构成要件展开。“不允许的风

险”按照规范违反说，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即传射法所不允许的风险，而按照法益侵害说，行为人欺骗

行为造成具体法益侵害结果及其危险方可认定。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主播欺骗行为与粉丝打赏行为的

因果关系尚待认定，规范违反说实际上脱离欺骗行为的实际效果进行认定，使结果犯的判断转为行为犯

的证立，因此应以法益侵害为中心判断是否造成不被允许的风险。 
网络主播虚构事实的行为是否创设不被允许的风险，其判断应剥离网络传播的形式，以案例一与案

例二为例，行为人分别以恋爱交友和虚假慈善名义诱导粉丝打赏，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以此为理由亦可评

价为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案例三中虚构真实容貌，现实生活中不漏真面目式的表演亦能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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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因此在这一阶段对网络直播诈骗因果关系的判断应以构成要件符合性

为必要。网络直播受众范围广，社会危害性大，在现实生活中尚且能够评价为创设法所不容许风险的欺

骗行为，按照刑法当然解释，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更应予以证立。 

3.3.2. 风险是否现实化为危害结果 
上述案例中，案例一与案例二主播均以诈骗罪论处，而案例三中乔碧萝仅封号处理，并未追究刑事

责任，主要原因即在于因果关系认定，而因果关系区别在于其行为创设的风险是否现实化为危害结果。

换句话说，案例三的不同之处在于，粉丝打赏这一结果的原因行为不仅是乔碧萝本人颜值主播的嘘头，

还有粉丝的自主选择。此时粉丝的选择在刑法理论上称为被害人承诺，案例三因果关系判断的难点则在

于介入被害人承诺因素的因果关系处理。 
学界对被害人承诺在诈骗罪中的研究多从承诺效果考察，存在全面无效果、动机错误说和法益关系

错误说等理论，结果上看，不管何种学说均能得出被害人同意无效的结论[18]。应用于网络直播诈骗的因

果关系认定上，全面无效说认为没有主播虚构事实的欺骗行为那么粉丝就不会处分财产，因此粉丝打赏

行为是无效的。动机错误说认为，粉丝对打赏的动机错误认识是重大的、决定性的，那么其同意打赏无

效。法益关系错误说则认为打赏出于财产利益的错误才属于受骗，否则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中的受骗[19]。
上述学说的意义不限于解决被害人承诺的效力问题，更可以用来判断网络直播诈骗犯罪中主播虚构事实

行为与被害人承诺行为的原因力大小。按照全面无效说观点，粉丝打赏的原因行为以主播欺骗为决定性

因素，实际是条件说的事实层面判断而非规范判断，因而不具有参考价值。按照动机错误说观点，粉丝

打赏的原因行为，即主播虚构事实与粉丝自愿，存在不同动机，在案例一和案例二中，主播虚构的婚恋

交友、虚假慈善事实是粉丝打赏的最重要动机，而案例三中，主播虚构事实并非粉丝打赏的决定性动机，

以此能够进行原因力区分。按照法益关系错误说观点，上述案例对打赏行为导致财产利益的丧失并不存

在认识错误，打赏行为能够评价为财物转移行为，因而在因果关系判断上并无优势。可见，在风险是否

现实化为危害结果的规范判断层面，应以动机错误说为基础，区分前行为与介入因素不同原因力，从而

实现因果关系认定的精确化。 

3.4. “归因–归责”的应用 

案例一的因果认定：在归因阶段，没有主播以婚恋交友为名义的引流，则被害人不会出现在直播间，

此时原因行为属于主播欺骗行为，不需要考虑粉丝自主选择的情形。在归责阶段，欺骗行为显然创设法

所不容许的风险，并且粉丝基于婚恋交友动机打赏，风险现实化为危害结果，能够肯定主播欺骗行为与

被害人打赏之间的因果关系。 
案例二的因果认定：在归因阶段，主播不存在引流行为，因而粉丝打赏的原因行为存在主播欺骗行

为与粉丝自主选择两种。在归责阶段，虚构慈善事业的事实创设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且主播全程内容均

为慈善事业，粉丝打赏的动机亦在于此，不存在被害人承诺的适用空间，能够使风险现实化为危害结果，

同样能够肯定主播欺骗行为与被害人打赏之间的因果关系。 
案例三的因果认定：在归因阶段，粉丝自主选择与主播欺骗行为同为原因行为。在归责阶段，主播

欺骗行为是获得粉丝关注的关键，因而能够评价为创设了法不容许的风险。但在风险现实化过程中，介

入了粉丝自主选择这一因素，按照动机错误说，粉丝的打赏并非出于受欺骗目的，其自主选择属于被害

人承诺范畴，因承诺丧失法益保护必要性，主播欺骗行为与被害人打赏之间因果关系难以证成。 
以上案例仅为个例，网络主播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对个案的探讨目的在于建立普适的标准，即从

个体到抽象再应用于整体。整体来看，在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应用归因与归责的二元判断有助于在归因

阶段尽可能确定原因行为的范围，进而在归责阶段从规范评价角度对因果关系认定进行限缩。将归因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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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条件说与归责阶段的客观归责理论相结合，并在归责中适用动机错误说判断原因行为的作用力，实

现网络直播诈骗案件因果关系的体系化与精确化认定。 

4. 结语 

网络直播本身具有虚实结合的特点，是网络空间文化的一种表达，具有源于现实但高于现实的必然

因素，对网络主播虚构事实行为不应全盘否定，保持刑法谦抑性。与此同时，应防范网络直播诈骗等新

型犯罪的刑事风险，避免犯罪分子借助网络直播平台实施诈骗犯罪。实现打击网络直播诈骗犯罪与容许

主播正常直播活动的平衡，需要在因果关系认定层面进行归因与归责的二元判断，严厉打击借助网络直

播平台实施诈骗犯罪行为的现象，同时在归责层面对具有欺骗行为外观的主播虚构事实情形进行客观归

责，实现刑法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机能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高检网. 2021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网络空间治理典型案例“杨某瑞等 11 人诈骗案” [EB/OL].  

https://www.spp.gov.cn/spp/dxwlzp2021/202105/t20210518_518548.shtml, 2023-06-05. 

[2] 周冲. 女主播乔碧萝殿下被封杀: 3 天涨粉 90 万, 萝莉变大妈[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0639200022452179&wfr=spider&for=pc, 2023-06-05. 

[3] [日]大谷实. 刑法各论[M]. 黎宏,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186. 

[4] 原静, 谭劲松. 诈骗类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研究[J]. 法律适用, 2020(1): 114-125. 

[5] [日]山口厚. 刑法总论[M]. 付立庆,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50. 

[6] 邹兵建. 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正本清源[J]. 经贸法律评论, 2020(1): 144-158. 

[7] 赵学申. 条件说事实判断的规范转向[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14): 100-103. 

[8] [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 刑法总论教科书[M]. 蔡桂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8. 

[9] 张明楷. 刑法学[M]. 第 6 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 225. 

[10] [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 德国刑法总论[M]. 李昌珂,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98. 

[11] 钱叶六.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重要发展与立场选择[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2(4): 95-111. 

[12] 陈家林. 外国刑法理论德思潮与流变[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7: 170. 

[13] 劳东燕. 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J]. 中外法学, 2014(1): 70-102. 

[14] 吴沛泽. 客观归责理论与犯罪论体系: 结构、定位与功能[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2, 35(2): 26-36. 

[15] 陈兴良. 从归因到归责: 客观归责理论研究[J]. 法学研究, 2006, 28(2): 70-86. 

[16] 劳东燕.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1. 

[17] [德]克劳斯∙罗克辛, 王世洲. 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J]. 法学家, 2007(1): 151-160. 

[18] 付立庆. 诈骗罪中被害人同意的法律效果[J]. 法学, 2023(3): 51-65. 

[19] 徐前. 被害人同意错误的效力认定——新“法益关系错误说”的证成与提倡[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21(6): 
74-8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485
https://www.spp.gov.cn/spp/dxwlzp2021/202105/t20210518_518548.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0639200022452179&wfr=spider&for=pc

	网络直播打赏诈骗的因果关系认定
	摘  要
	关键词
	Causal Relationship Determination of Online Live Streaming Reward Fraud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网络直播诈骗因果关系学说
	2.1. 反面判断：条件说
	2.2. 正面判断
	2.2.1. 选择式判断：原因说
	2.2.2. 科学式判断：合法则的条件说
	2.2.3. 经验式判断：相当因果关系说

	2.3. 本文立场：区分归因与归责

	3. 网络直播诈骗归因与归责的展开
	3.1. 理论基础：事实基础复杂
	3.2. 归因：事实因果关系
	3.2.1. 条件说之归因
	3.2.2. 实行行为之限缩

	3.3. 归责：规范价值评价
	3.3.1. 是否创设不被允许的风险
	3.3.2. 风险是否现实化为危害结果

	3.4. “归因–归责”的应用

	4. 结语
	参考文献

